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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全國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總會長盃漆彈交流聯誼賽 

活動企劃書 

壹、 活動緣起 

在過去的時空背景之下，金門曾是戰地的最前線，全民皆兵，擔任國防第一

線的重責大任。隨著解嚴和開放觀光，金門逐漸褪去戰地濃厚的色彩，取而代之

的是一種新風貌，並在縣政府的努力及縣議會的支持下，戰地史蹟的金門、歷史

文化的金門、生態島嶼的金門、學術研究的金門，已經給國人截然不同的面貌。

在不樂見過去重要的軍事文化隨著時間消失，提案單位希望以健康、安全的方

式，來推動這項與金門軍事戰鬥元素符合的漆彈運動。 

藉由漆彈對抗活動，從互信、互助到團結合作，增進各分會革命情感與團隊

精神。本活動安排在英雄島～戰地金門，讓青商年輕朋友體驗十足的戰鬥驚險刺

激氛圍外，休戰時在金門這座美麗的島嶼上進行生態與文化探索，讓參與者有不

同的休閒觀光感受。 

舉辦本次的 2014全國青商會漆彈交流聯誼賽，除了讓活動者模擬擔任

雄壯、威武、沉著、機警，堅守各自崗位的英雄島勇士，更為各自隊伍的榮譽而

戰。邀請您一起體驗，駐守英雄島的戰地歲月與不同時空的對戰氛圍！ 

貳、 相關單位 

一、指導單位：  

二、主辦單位： 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 

三、承辦單位： 金門國際青年商會 

四、協辦單位：  

參、 比賽時間地點及參賽單位資格 

一、比賽日程：中華民國 103年 8月 1日活動日程表如附件 

二、比賽地點：陽明二營區（場地戰） 

三、活動地點：英雄島金門 

四、住宿地點：陽明二營區 

五、交通方式：縣府觀光公車、租用遊覽車 

六、用餐方式：野戰便當、乾糧、露天軍中特色餐點 buffet、歡迎晚宴 

七、參加單位：全國各青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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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報名辦法: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3年 7月 15日止，傳真收件或以郵戳為憑。 

二、報名地址： 

三、電    話： 

伍、 競賽規定: 

一、比賽分組：5人制男女混合團體對抗賽。 

二、比賽規則：部分採用美國漆彈職業聯盟 NPPL比賽規則(修訂版)。 

三、比賽用彈： 

(一)採用標準漆彈丸；大會供應，不得自行攜帶。 

(二)大會提供每場比賽每隊 500發漆彈丸(各隊自行分配)。 

(三)每場比賽每隊使用 500 發漆彈丸，參賽選手身上不得攜帶額外之

備用彈筒。 

四、比賽裝備：漆彈槍、漆彈丸等裝備由大會提供；防護背心及安全面罩

由單位自行攜帶，此外各代表隊不得自行增加其他裝備。 

五、比賽服裝：儘可能著長袖服裝(高領尤佳)，可自行加穿護膝、護肘等    

護具；建議各隊統一樣式以利表現各隊之團隊精神。 

六、比賽制度(場地賽)：每三隊為一循環組（每隊至少打 2場），各循環組  

                      取一隊晉級，晉級後為單淘汰制，取前 3名。 

     活動規定事項： 

一、報到時間：11:00-12:00 

二、報到地點：陽明營區活動主舞台旁 

三、開幕典禮：陽明營區活動主舞 

四、閉幕典禮：陽明營區活動主舞 

五、獎勵： 

獎項 獎勵 備註 

第一名 三公升高粱酒瓶雕刻獎盃  

第二名 二公升高粱酒瓶雕刻獎盃  

第三名 一公升高粱酒瓶雕刻獎盃  

精神總錦標 風獅爺一尊  

最佳團隊造型獎 風獅爺一尊  

參加獎 0.6公升紀念酒雕刻獎盃  

六、凡以不正當之手段或違背漆彈精神之團體或個人參賽,經大會查證屬實 

   或他隊抗議成立，則取消全隊比賽資格與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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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罰則： 

一、競賽期間裁判尚未宣佈比賽結束或因故中止比賽前，任何人(含已中彈 

於出發區待命之人員)均不得擅自脫卸安全面罩，違者直接判定全隊

該局喪失比賽資格。 

 二、各隊如有不符規定之選手出賽時，一經查覺即停止該隊繼續比賽，所 

有賽完之成績不予計算，立即取消該隊之成績（名次），並收回所領之

獎項。 

 三、比賽期間如有選手互毆、侮辱裁判等事情發生時，按規定立即停止該 

選手繼續比賽。 

四、選手的身分證明不符合事實時，法律責任應由所屬單項協會負責。 

五、有關選手資格之申訴，經當場檢查照相存證後由主辦單位處理。 

柒、 申訴： 

 一、規則有明文規定即有同等意義解釋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不得提        

     出異議。 

二、運動員資格之申訴，應於比賽開始前提出，其他申訴均應在該比賽時         

    內提出，否則不予接受。 

三、有關技術性判定問題之申訴，一律不受理 ; 比賽進行中若不服裁判之 

    判決，得由其領隊或教練向大會提出申訴，但比賽仍須繼續進行，不 

    得停止，否則以棄權論。 

四、申訴書由領隊或教練簽名蓋章後，向大會提出，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 

    壹仟元整，申訴成立時保證金退還，否則予以沒收。 

五、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捌、 一般規定： 

一、各參加隊伍之領隊需於賽前向參賽選手解說比賽規則，特別是安全規 

    定。 

二、本次活動選手村地點為金門陽明二營區，需自備個人盥洗用具。 

玖、 本計畫經本籌備會函發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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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全國青商總會長盃漆彈交流聯誼賽行程表 
 

時間 08 月 01 日(星期五) 08 月 02 日(星期六) 08 月 03 日(星期日) 

06:30~07:00 

工作人員準備時間 

集合~早點名 
 晨喚 

飯店內早餐 
07:00~08:00 早餐（廣東粥＋油條） 

 
 08:00~11:00 擎天廳 

馬山觀測所 
獅山砲陣地 
青商友誼商店 

（陳金福貢糖廠） 
（金寶來國際免稅店） 

慈湖（三角堡） 
雙鯉湖溼地生態館 
古寧頭戰史館 

高粱屋 
鐵腳金門刀（現場製作

鋼刀） 
 

11:00~12:00 

陽明二區 
參賽隊伍報到 
相見歡團康 

 

12:00~13:30 午餐（中式合菜）150 午餐（中式合菜）150 午餐（中式合菜）150 

13:30~18:00 
漆彈(營區遭遇戰) 

 

翟山坑道 
水頭古洋樓群 
青商友誼商店 

（浯記一條根或王大夫

一條根） 
中山紀念林享受松林芬

多精 
麵線廠 

莒光樓 
陸續賦歸 

18:00~19:30 
返回營區 
陽明二區 
凱旋之夜 

晚餐（中式合菜）400 

19:30~21:00 交流時間 
 

返回飯店(浯江飯店) 

21:00~22:00 
星 光 夜 語 ( 就 寢 ) 
陽 明 二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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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全國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總會長盃漆彈交流聯誼賽 

大會責任豁免、意外承擔、切結同意書 
【請詳閱】 

 

本人以選手、裁判或領隊身份參加金門國際青年商會舉辦之 2014 全國青商會漆

彈交流聯誼賽，並同意以下事項： 
一、參加漆彈活動可能導致嚴重運動傷害，選手均須配戴防護設備及遵守規

則(未經裁判宣布該場比賽結束前不得擅自脫卸安全面罩)，但受傷機會

仍無法完全避免。本人了解並願意完全負擔所有已知或未知意外責任。 
二、本人了解漆彈活動對身體及心理皆有一定程度之影響，本人了解並願遵

守比賽規則及裁判判決。若活動中發現不尋常之危險舉動，本人會盡量

避免並馬上通知大會處理。本人了解漆彈為一體育項目，願意為本身及

大眾負擔最高安全責任，且寧願被取消參賽資格而拒絕參加任何不必要

之危險舉動。若本人為裁判或工作人員，本人將嚴格執行比賽規則來避

免比賽之危險性。 
三、本人及本人之繼承人、指定人、代表或親戚放棄對下列各方(以下通稱

為「責任豁免者」)的任何責任訴訟或要求賠償之權力：金門青商會及

場地器材所有人、租借人、及以上單位之雇主、管理人員、簽約廠商及

員工；不論傷害殘疾或生命財產損失是否因上列人士之無意疏失而造

成。若本人有任何違反此同意書內容之行為，本人願負法律責任，如因

個人疏失造成他人損害亦願負賠償之責。 
四、此同意書涵蓋本人參加此漆彈比賽之所有場次及相關活動。 
    本人已詳讀本同意書之內容，並了解本人之簽名代表放棄訴訟要求賠償

之權利。本人並在自由心智之狀況下簽名。 

簽名： 日期：.   . 出生年月日：.   . 

地址：  □□□－□□                                                                         

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未成年選手監護人同意書 
本人代表以上參賽選手（1）同意以上之約定（2）若參賽者在比賽中有任何

意外，本人不得訴訟有關單位或要求賠償（3）保證代表參賽選手為其參賽

擔負法律責任。 

日期：.  .    簽名：        （父母或監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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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員須知 
參加比賽之各隊職員、選手除應遵守大會競賽規程、比賽規則

及比賽辦法之規定外，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各參賽隊伍需於大會指定時間內，完成報到手續，逾時以棄權論，

不得參加大會所有賽程。(如有任何的因素耽擱報到時間敬請提

前告知)。 

二、遇有比賽時，須在規定時間前 30 分鐘至檢錄組完成檢錄報到，

請同時將身分證明準備妥當，俾便核驗。 

三、出賽前 15 分鐘請至裝備組完成裝備檢驗（含著裝完畢），並進入

待命區聽候大會裁判指示進場，比賽結束後立即退場，完成裝備

脫卸、交接。 

四、未依大會規定時間辦理檢錄或裝備檢驗（著裝）時，得由大會裁

判宣佈該隊棄權。 

五、賽程進行中如遇延誤時間或是場次提早結束，得由大會裁判視情

況調度，調整比賽時間，各參賽隊伍不得有異議。 

六、比賽場所除大會工作人員外，請勿隨意進入比賽場地。 

七、為確實管制人員、提升比賽品質，進出管制區一律以證件為憑，

隊伍進、出場請一律由領隊統一帶隊。 

八、出場比賽之領隊應配掛證件，並於選手裝備檢驗（著裝）後與候

補選手於指定座位席休息，不得於場內隨意走動或以聲音、動作

指導（示）場內選手。 

九、觀眾請依照標示（警戒線）進入觀賽區觀賽，但請勿大聲喧嘩以

至影響場內比賽進行。 

十、為響應環保配合政府實施垃圾分類政策，請各位領隊及選手配合

承辦場地單位做好資源回收處理工作。 



 

8 
 

活動安全規定 
 
一、漆彈競賽屬於激烈、腎上腺素高度作用之運動，賽前各

領隊、隊長需瞭解全隊隊員狀況，有下列情形者：心臟

病、氣喘、高血壓、習慣性脫臼、其他不適宜劇烈運動

之症狀及當日自覺身體狀況不佳等，請勿參賽。若因故

隱瞞病症狀況而致生傷害，大會概不負責。 
二、請依大會規定，妥善穿戴面罩，於須戴面罩區域未經允

許脫去或是掀開面罩，取消其全部參賽資格，全隊該場

次以棄權論。 
三、槍管上一律套上槍管套，非屬規定射擊場地（槍枝檢測

區、競賽區）內時應隨時套上槍管套。持槍行進時，槍

口一律朝下，不准對人。 
四、所有選手需著長袖運動服及長褲，衣服具有高領者尤佳。 
五、所有隊員下場前需能充分熱身及全身伸展，以防比賽中

受傷。比賽結束也請各領隊關心各隊員身體狀況，有異

狀請立即向大會反映。 
六、活動中請注意裁判及大會人員之相關指示。 
七、使用大會提供之裝備請妥善使用，勿隨意碰撞磨損。任

何疑問請直接向大會裁判或服務工作人員反應。 
八、掉落地面之漆彈請勿撿拾使用。 
九、漆彈裝備整理拆卸有其專業性及潛在危險性，請勿在場

上自行拆卸漆彈器材。 
十、每場次大會提供之漆彈射擊完畢後，請勿扣擊空槍，以

免危險及浪費氣體耗材。 
十一、請勿射擊任何與比賽不相關之物體。 
十二、比賽中建議勿近距離對人體射擊，近距離對打請遵從

裁判之指示與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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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漆彈比賽經費概算表 

項目 單位 單價 金額 備註 

競賽場地架設 1式 28,000 28,000 含安全圍網、固定鐵

管、場內掩體、含桌椅 

現場音響播音設備 1式 10,000 10,000 依狀況與效果決定 

人員-教練裁判 3位 2,000 6,000 專業教練裁判 

人員-工作人員 6位 1,000 6,000 現場工作人員志工不算 

漆彈裝備租借 20套 250 5,000 槍枝護具 

漆彈耗材-漆彈丸 10箱 2,000 20,000 漆彈彈丸 

漆彈充氣機器租借 1式 2,000 2,000 氣體補充 

場地布置費 1式 20000 20,000 充氣拱門、偽裝網、開

幕桌椅、遮陽帳篷等.. 

中餐 140 150 21,000 參賽 126人工作人員 14 

晚宴 170 400 68,000 含來賓約 30 

晚宴活動設備 1式 12000 12,000  

獎勵品 1式 20000 20,000  

雜支 1式 5,000 5,000 零星支出 

合計   223,000  

以上價格不含機票、巴士、保險、迷彩服，如有需要迷彩服可跟軍方借 

第二至三天旅遊經費概算表(每人所需) 
項目 單位 單價 金額 備註 

團體機票 

立榮、復興、華信 

1 4400 4,400 10人以上團體報價 

台南.嘉義.高雄出發

-200元 

PS.機票如未滿 10人以上則需補足散客票差 

餐費 1 700 700 150*2餐,400*1餐 

住宿費 2 900 1,800 浯江飯店或同級 

車資 1 350 350  

小費 1 300 300  

保險 1 100 100 貳佰萬履約責任險附叁

萬醫療險 

其他雜支 1 250 250 酒、水…等 

合計   7,900  

預計比賽隊伍 12-18隊，每隊 7人，共 84-126人 

預計每人收取費用:第一天漆彈活動 1000+第二至三天旅遊 7900，每人 8,900元 

所需財開部分:漆彈總經費 223000扣除預計參賽 126人 X1000，尚須 9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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